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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警方經實施合法之通訊監察得知毒販甲與乙即將進行毒品交易。為掌握毒犯甲之行

蹤，警方在毒犯甲的汽車底盤裝置全球衛星定位系統（GPS）追蹤器。透過 GPS 追

蹤器傳送的位置訊息，警方追蹤甲至乙住所車庫前之私人車道上。在甲進入乙住所

不久後，警方在未聲請核發搜索票下，即進入房屋逮捕甲與扣押放置於餐桌上的毒

品，問，警方裝置 GPS 行為是否為強制處分？逮捕甲與扣押毒品的行為是否合法？

（25分） 

二、檢察官以強盜罪嫌起訴被告甲。第一審法院判決甲成立刑法第 328 條第 1 項強盜取

財罪，甲不服提起上訴。被害人乙於第二審審理中因此強盜行為而死亡，檢察官

認為甲之致乙死亡行為與原起訴事實具有一罪關係而函請併案辦理，但第二審法

院並未就此死亡結果審判，仍維持原審之罪名及宣告刑。試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

第二審法院之判決有無違法？若此第二審判決因有上訴權之當事人均未合法上訴

而確定，是否有救濟途徑？又，倘判決確定後，乙之配偶丙對乙死亡結果，對甲

提起告訴，檢察官偵查後起訴，法院應為如何判決？（25 分） 

三、甲涉嫌將其帳戶密碼資料交給電信詐欺集團使用，經檢察官以被告身分傳喚到庭接

受訊問，甲承認提供帳戶密碼資料，但辯稱是因為應徵工作遭騙走，並不知道此帳

戶密碼會被使用於犯罪。檢察官詢問甲是否願意與告訴人和解，甲以其本身亦為犯

罪被害人為由而拒絕之。後檢察官在無其他證據下，僅以「被告為心智健全之成年

人，亦有相當社會經驗，故意交付帳戶密碼時，當可預見將為詐騙集團使用，竟仍

故意提供，顯有幫助詐欺之不確定故意」之推論與甲承認提供帳戶密碼資料之證據

資料而起訴甲。甲收到簡易判決處刑聲請書後，委任律師為辯護人向法院提出開庭

之聲請，並主張應適用通常程序，但法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判處甲成立詐欺罪

之幫助犯並科處三個月有期徒刑。試附理由分析本件判決是否合法。（25分） 

四、甲女向檢察官提出告訴，聲稱乙男與丙男對其犯強制性交罪。檢察官委請鑑定機關

對甲女之內褲採樣檢體進行 DNA 比對，檢察官依據「不能排除混有乙 DNA」之鑑

定結果，以及共同正犯丙之證言（已具結），對乙提起公訴，第一審法院判決乙犯

強制性交罪，乙提出上訴，但均遭第二審及第三審法院駁回而告確定。數年後，共

同正犯丙推翻原審之供述，檢察官遂委請鑑定機關以最新 DNA 鑑定技術重新鑑定，

之後以「排除混有乙 DNA」之鑑定結果與丙之翻供證言，提起再審之聲請。試問本

件再審之聲請有無理由？（25分） 


